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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方”、“上市公司”或“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59 号）核准，详见公司于 2017年

2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6%股份、大地期货

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过户已完成，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在 2017 年 2 月 2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均系股权类标的资产。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各股权类

标的资产均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1、根据浙金信托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章程修正案，国贸集团持有的浙金

信托 56%股份过户至浙江东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变更完成后，

浙金信托 56%股份过户至浙江东方名下，上市公司现持有浙金信托 56%股份； 



 

2、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 3月 21日出具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

国贸集团持有的大地期货 87%股权、中大投资持有的大地期货 13%股权过户至浙江东方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大地期货已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00022434K）。本次变更完成后，大地期货合计 100%

股权过户至浙江东方名下，上市公司现持有大地期货 100%股份； 

3、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 4月 25日出具的《变更登记情况》，国贸

集团持有的中韩人寿 50%股权过户至浙江东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中

韩人寿已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000058329896H）。本次变更完成后，中韩人寿 50%股权过户至浙江东方名

下，上市公司现持有中韩人寿 50%股权。 

（二）后续事项 

1、办理新股发行登记及上市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国贸集团、中大投资发行股份，并向中登公司、

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上市、股份限售等手续。公司 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完成后，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尚需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向浙盐控股、国贸集团、华安基金设立并管理的

资管计划、博时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华融融

斌等 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0,000.00万元，并向中登公

司、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上市手续。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

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公司 2016年年度

利润分配事项完成后，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3、工商部门登记变更、备案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重组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事宜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

资、修订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浙金信托、中韩人寿增资及变更公司章程 



 

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完成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浙金信

托增资及章程修订事项尚待取得浙江银监局的批准；浙江东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

中韩人寿增资及章程修订事项尚待取得中国保监会的批准。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公告日，浙江东方本次

交易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核准程序，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已完

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规定；浙江东方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向中登公司、上

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浙江东方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新增注册资本事宜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浙江东方有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批复的有效期内根据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实施配套融资；浙江东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浙金信托增资

及章程修订事项尚待浙江银监局的批准；浙江东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中韩人寿增

资及章程修订事项尚待中国保监会的批准；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

续事项的办理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可预期的实质性障碍，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

构成重大影响。 

（二）律师意见 

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浙江东方本次重组；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

会已分别核准同意浙金信托、大地期货、中韩人寿的股权变更事宜；本次重组相关《发

行股份及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业已成就；本次重组已具备实施的条件。本次

重组标的资产过户至浙江东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及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之规定。浙江东方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

露和报告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协议、事项或安排。本次重组现阶段已实施事项，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之规定。浙江东方需按照相关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事项向交易



 

对方发行股份，并就其发行股份事项依法办理股份登记、上市、限售等手续，以及注册

资本变更、公司章程调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浙江东方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股

发行和上市、注册资本变动等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浙江东方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70,422,534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0,000万元事宜尚待实施。浙江东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中韩人寿增资及章程修改事项尚需取得中国保监会的审批。浙

江东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向浙金信托增资及章程修改事项尚需取得浙江银监局的正

式批准。本次重组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6日 


